
关于《天台县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调整方案（征
求意见稿）》起草情况的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和过程

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是大气环境保护的基础，是引导城镇

产业空间布局的重要依据。天台县目前执行的环境空气质量功能

区是 1997 年发布的《台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》和 2020 年的

《天台县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（石梁镇区域）局部调整方案》。《台

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》发布以来，《天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

划》经历过修编，还有国土空间规划出台，天台县现有环境空气

质量功能区划已不适应生态环境保护现状要求，并且与天台城镇

发展产生较大的冲突。基于对环境精细化管理要求和社会经济发

展趋势的考虑，根据《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方法》

（HJ14-1996）和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等技术规

范要求，对天台县现有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进行调整。

调整方案委托浙江大学参与编制。方案于 2024 年 1 月 19 日

召开专家评审会，各乡镇街道、县属有关单位及相关领域专家参

加了会议，经修改完善后于 2 月 18 日再次向各乡镇街道、县属有

关单位征求意见，再次修改完善后现形成本方案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

《天台县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调整方案》（征求意见稿）主要

包括七个章节以及附图。

第一章“调整目的”：主要是协调风景区规划、区域现状情况

以及规划发展，提出符合区域实际情况的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

分方案。

第二章“调整依据”：包括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、

《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方法》（HJ14-1996）、《天

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（修编）》（2012-2025）、《天台县国土空

间总体规划》(2021-2035)、《天台县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

管控方案》（2020）等。

第三章“适用范围”：本方案适用于天台县行政区域，面积

1431.66 平方千米。

第四章“功能区类别及执行标准”：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分为

一类区、二类区，一、二类区间设置缓冲带。一类区和缓冲带适

用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一级浓度限值，二类区

适用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二级浓度限值。

第五章“调整方案”：调整后一类区 2 个，面积 382.92 平方

公里；二类区 1 个，面积 1012.26 平方公里；一类区外围设置缓

冲带2个，面积36.48平方公里。本次调整后一类区面积增加84.58

平方公里，一、二类缓冲区面积增加 32.64 平方公里，二类区面

积减少 117.22 平方公里。调整内容包括①将天台山风景名胜区寒



山湖区、九遮区，里石门水库、黄龙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各

区块周边连接区域划为一类区。②赤城街道内的赤城景区、大敖

景区和国清景区南部现状或规划为城市居住和商业区的区域，以

及石梁镇原一类区中涉及城镇规划区域调整为二类区。③针对原

一类区边界不清的情况，结合行政边界线、自然分界线等适当调

整原一类区边界。（具体调整情况见编制说明）

第六章“管控要求”：一类区和缓冲带内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

相关排放标准的一级排放限值，二类区内执行相关排放标准的二

级排放限值。一类区不得新建、扩建有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且

改建时不得增加污染物排放总量。

第七章“其他说明”：包括实施日期等规定。

附图为天台县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调整前后示意图。

三、资金测算

不涉及。

四、工作建议

根据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要求，环境空气

功能区的范围由县级以上（含县级）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

部门划分，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。

附件：《天台县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调整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

天台县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

调整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台州市生态环境局天台分局

二〇二四年三月



一、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调整目的

根据《天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》、《天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》

等编制成果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要求，对天台县环境空气

质量功能区划分方案进行合理调整。通过对现行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

进行调整，协调风景区规划、区域现状情况和规划发展，提出符合区

域实际情况的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方案，以满足新形势下环境管

理的需要。

二、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调整依据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4年修订）；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（2018年修正）；

（3）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（2016年修订）；

（4）《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》（2022）；

（5）《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20年修正）；

（6）《浙江省风景名胜区条例》（2011）

（7）《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及技术方法》（HJ14-1996）；

（8）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 3095-2012）；

（9）《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（HJ

664-2013）；

（10）《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（HJ 663-2013）；

（11）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16297-1996）

（12）《浙江省空气质量改善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（2021）

（13）《天台县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》（2020）；



（14）《台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》（1997）；

（15）《天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》(2021-2035)；

（16）《天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（修编）》（2012-2025）；

（17）《天台县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（石梁镇区域）局部调整方

案》（2019）；

（18）其他相关规划、统计数据等资料。

三、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适用范围

本方案适用于天台县行政区域，面积 1431.66平方千米。

四、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类别及执行标准

环境空气功能区是指为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群健康的基本要求而

划分的环境空气质量保护区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分为一类区、二类

区，一类区为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和其它需特殊保护的区域，其

中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的自然保护区和

风景名胜区，其它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指因国家政治、军事和国际交

往服务需要，对环境空气质量有严格要求的区域；二类区为居住区、

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、文化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，一、二类区间设置

缓冲带。一类区和缓冲带适用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

一级浓度限值，二类区适用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

二级浓度限值。

根据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的规定，环境空气

功能区质量要求见下表。



表 1 环境空气污染物各指标浓度限值

序号 评价指标 平均时间
浓度限值

单位
一级 二级

1 二氧化硫（SO2）

年平均 20 60

μg/m3

24小时平均 50 150
1小时平均 150 500

2 二氧化氮（NO2）

年平均 40 40
24小时平均 80 80
1小时平均 200 200

3 一氧化碳（CO）
24小时平均 4 4

mg/m3
1小时平均 10 10

4 臭氧（O3）
日最大 8小时平均 100 160

μg/m3

1小时平均 160 200

5 颗粒物（粒径小于

等于 10um）

年平均 40 70
24小时平均 50 150

6 颗粒物（粒径小于

等于 2.5um）

年平均 15 35
24小时平均 35 75

五、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调整方案

按照《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方法》（HJ14-1996）

的规定，结合天台县风景名胜区和天台县城市布局，全县共划分环境

空气功能区一类区 2 个，面积 382.92平方公里，占划分范围面积的

26.75%；二类区 1 个，面积 1012.26 平方公里，占划分范围面积的

70.70%；一类区外围设置缓冲带 2个，面积 36.48平方公里，占划分

范围面积的 2.55%。划分结果详见下表。

表 2 天台县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调整方案

类

别
区域名称 面积（km2） 边界范围

环境空气质量

标准

一

类

区

天台山风景名

胜区寒山湖区、

九遮区

130.41

东至天台山风景名胜区九遮区

的风景区东边界；南边界、西

边界至县界；北边界至里石门

水库、龙溪水库饮用水水源保

护区边界及天台山风景名胜区

九遮区的风景区北边界。包括

天台山风景名胜区寒山湖区、

GB3095-2012
一级标准



类

别
区域名称 面积（km2） 边界范围

环境空气质量

标准

九遮区的风景区以及里石门水

库、龙溪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

区。

天台山风景名

胜区岭南区、岭

西区、岭北区

252.51

东边界、北边界至县界；南至

黄龙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边

界、天台山风景名胜区岭南片

区的风景区边界；西至天台山

风景名胜区岭西区的风景区边

界及周边山脊线。包括天台山

风景名胜区岭南区、岭西区、

岭北区的风景区，黄龙水库饮

用水水源保护区，华顶国家森

林公园及周边区域。

小计 382.92
二

类

区

一类区及一、二

类间缓冲带以

外的区域

1012.26
除一类区及一、二类间缓冲带

以外的天台县行政范围。

GB3095-2012
二级标准

一

、

二

类

间

缓

冲

带

天台山风景名

胜区寒山湖区、

九遮区外围

15.81
天台山风景名胜区寒山湖区、

九遮区外围 300m。

GB3095-2012
一级标准

天台山风景名

胜区岭南区、岭

西区、岭北区外

围

20.67
天台山风景名胜区岭南区、岭

西区、岭北区外围 300m。

小计 36.48

合计 1431.66

六、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管控要求

（一）环境空气质量要求。按照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

（GB3095-2012）及其修改单规定执行，一类区及缓冲带适用一级浓

度限值，二类区适用二级浓度限值。

（二）大气污染物排放要求。执行国家、浙江省相应的排放标准，

浙江省已制定地方排放标准的优先执行地方排放标准。



1.一类区不得新建、扩建有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项目，已有及改建

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相关排放标准的一级排放限值，且改建

时不得增加污染物排放总量；本区划实施前已设探矿权、采矿权、已

核发采矿许可证且不在自然保护区等其它法定保护地的项目，按已有

项目处理，执行一级排放限值。

2.二类功能区已有及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

执行相关排放标准的二级排放限值。

3.缓冲带内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相关排放标准的一级

排放限值。

七、其它说明

本方案自县政府批准印发之日起实施。原有方案与本方案有冲突

的地方，以本方案规定为准。



附图 1：调整前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示意图



附图 2：调整后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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